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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工作要闻】

湖南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组长罗海艳
赴湖南湘江新区、开福区调研督导

11 月 2 日上午，湖南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组长罗海

艳赴湖南湘江新区、开福区调研督导。市委常委、市人民政府常

务副市长夏建平，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总协调人周其伟，

市政府副秘书长卢兴映等领导陪同调研。

海艳组长一行先后来到原长沙铬盐厂铬污染整体治理项目

工地以及湖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、长沙市第一垃圾中转

站进行督察。

11 月 2 日，督察组组长罗海艳在原长沙铬盐厂铬污染整体治理项目调研督导。

在原长沙铬盐厂铬污染整体治理项目工地，海艳组长在仔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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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解项目基本情况和铬污染治理进展情况后指出，各有关部门要

克服疫情影响，不遗余力地推进项目建设；要不越污染红线，筑

牢安全防线，强化过程质量控制，保障整体工程质量，并全力做

好现场排水、截污工作。

11 月 2 日，督察组组长罗海艳在湖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调研督导。

在湖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和长沙第一垃圾中转站，

海艳组长检查了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设备，详细了解了餐厨垃圾收

集、分类处理的流程，充分肯定了长沙利用“互联网+”模式对餐

厨垃圾、生活垃圾进行监管生产、无害化处理的做法。海艳组长

指出，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

重要抓手，长沙要进一步提升垃圾分类投放准确率，进一步完善

收运处理体系，推动长沙生活垃圾分类走在全国前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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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督办问责组组长李建贵赴长沙县
督导生态环境保护工作

11 月 2 日上午，长沙市委副秘书长、市配合省生态环境保

护督察“回头看”工作督办问责组组长李建贵赴长沙县督导生态

环境保护工作。重点对中央、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中央生态环

境保护督察“回头看”信访交办件进行现场核查。

11 月 2 日，李建贵组长赴长沙县督导生态环境保护工作。

李建贵一行现场查看了矿区停产、生态覆绿情况，了解了生

产设备处置情况，并听取了相关部门的情况汇报。据了解，目前

相关企业已停产，厂区已经封闭。

李建贵表示，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“回头看”交办问题，切实抓好问题整改；要在规定时限内按照整

改要求，对现场基本情况进行再摸底再排查，尽快完成现场余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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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理、生产设备拆除等工作，及时植绿复绿；要加强生态文明建

设，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

子。有关职能部门要落实监管责任，加强检查指导，确保交办问

题彻底整改到位，不反弹回潮；相关企业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

体责任，处理好遗留问题，以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的落实助推

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督察组综合协调组深入望城区开展督察工作

11 月 2 日上午，湖南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综合协调

组下沉望城区开展督察工作。督察组综合协调组现场核查了柔然

洗涤有限公司、长沙源坤贸易公司、望城白箬铺镇污水处理厂的

有关情况，并对群众信访投诉的问题进行了复核；同时，督察组

综合协调组还检查了望城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情况。

督察组现场二组深入开福区开展督察工作

11 月 2 日上午，湖南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现场二组

分两个小组，下沉开福区开展督察工作。

督察组现场二组对开福区沙坪街道大明污水处理厂、青竹湖

街道星月水库水质差、开福区禁养区退养、青竹湖街道粮食码头、

万达广场附近下水管道污水直排湘江、珠江花城项目附近排放口

污水直排捞刀河、开福区京广线沿线小区火车噪音污染、建筑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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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噪音污染、渣土车噪音污染等问题进行了现场督察。

11 月 2 日，督察组现场二组深入开福区开展督察工作。

督察组现场二组在沙坪街道大明污水处理厂现场核查时，指

出网格扇作用不明显、河长制公示牌制作不规范等问题；在青竹

湖街道星月水库现场核查时，委托湖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星

月水库水质现场进行采样检测，并查看了青竹湖街道粮食码头资

料，要求核实整改材料提及的有关情况；在万达广场附近现场核

查时，指出湘江沿岸仍存在一人多杆垂钓现象。

湖南湘江新区对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
交办件进行现场核查督办

11 月 1 日，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委员、管委会副主任朱春

光带队，对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“岳麓区莲花镇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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塘村建焚烧垃圾站，投诉人担心建成后当地生活用水及其他环境

污染，建议垃圾站另行选址”问题进行现场核查督办。朱春光要

求，相关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，了解群众真实诉求，有针对性地

进行解释回应；要从项目的社会、经济、环境效益等方面加强宣

传，进一步做实做细群众工作，在真正赢得群众理解和支持的基

础上，依法依规依程序推进项目建设。

湖南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长沙市
交办 162 件信访举报件 3 件交办件 2 件督办件

截至 11 月 2 日 9:00，湖南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

向长沙市交办 7 批共 162 件群众信访举报件，其中重点件 26

件，省督察组交办件 3 件。按污染类型分，涉及大气环境污染

85 件（占 52.5%）、噪声环境污染 52 件（占 32.1%）、水环

境污染 9 件（占 5.6%）、生态破坏 7 件（占 4.3%）、土壤环

境污染 5 件（占 3.1%）、其他污染 4 件（占 2.5%）。按责任

单位分，芙蓉区 9.5 件、天心区 18 件、岳麓区 23 件、开福区

17.5 件、雨花区 17 件、望城区 10 件、长沙县 5.5 件、浏阳市

19 件、宁乡市 7 件、湘江新区 2 件、高新区 7 件、经开区 4

件、市城管局 13.5 件、市城发集团 5 件、市生态环境局 3 件、

市轨道交通集团 1 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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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共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 162 件，交办件 3 件，督办

件 2 件。

截至 11 月 2 日 12：00，已收集上报第 1-3 批（76 件）交

办件办理情况，1 件不属实，21 件已办结（办结率 27.6%，重

点件 1 件），已完成 1-3 批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情况

信息公开。

【区县动态】

1.11 月 2 日，芙蓉区委副书记、区长周春晖主持召开政府常

务会议，进一步安排部署配合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“回头看”

等相关工作。会议要求，要切实抓好群众信访投诉件的核查整改

工作，坚持立行立改，及时回复，做到举一反三，整治到位。

2.11 月 2 日上午，岳麓区对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

的相关问题进行现场核查督办，要求相关部门要坚持实事求是，

直面问题，对督察组反馈的问题照单全收，集中时间、集中人员、

集中精力抓好自查整改，同时对前期重点投诉、反复投诉的问题

做好核查整改，避免问题反弹。

3.11 月 2 日上午，雨花区针对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

办的“雨花区井塘段城市双修及海绵示范公园建设 PPP 项目环境

污染”问题召开工作调度会，区领导、区直部门及项目单位负责

同志参加。会议要求，各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履职尽责，相关

职能部门要充分发挥监管作用，压实责任；相关单位要正视问题，



- 10 -

如实说明情况，在后续建设过程中，举一反三排查问题；要加强

整改，优化管理，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出现。

4.11 月 2 日下午，宁乡市召开环委会 2020 年第四次会议，

专题研究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“回头看”反馈问题整改工作，市

委副书记、市长付旭明就如何配合抓好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“回头看”工作进一步作了安排部署。会议要求，要提升站位抓整

改，要立行立改抓整改，要强化配合抓整改，要防范风险抓整改，

要统筹兼顾抓整改。

【整改快讯】

1.11 月 1 日，长沙高新区对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

的“高新区麓谷大道与枫林三路交汇处麓谷明珠小区的北门有一

个圆通快递的分拣站，每天晚上货车及分拣快递设备产生的噪声

扰民”问题进行现场核查督办，约谈该单位负责人，下达责令限

期改正通知书，责令每晚 22:00 后停止分拣作业，杜绝任何经营

性噪声产生。

2.连日来，长沙经开区联合相关部门积极推进“住友橡胶（湖

南）有限公司散发刺鼻气味问题”整改进度，截至 11 月 2 日，该

公司已经更新了废气收集和处理设备，共新增 9 套先进废气收集

和处理设备。现场核查人员要求，住友橡胶（湖南）有限公司持

续探索提升废气收集及处理效率的整改措施，并加强对相关设备

的维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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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1月 2日，芙蓉区对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“芙

蓉区燕山街社区 6 栋西边大同小学旁有个废品收购站，卫生条件

差，垃圾遍地，早晨的敲击噪音扰民”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督办，

对现场堆放的杂物进行了彻底清理，并叮嘱周边居民，禁止在此

处敲击制造噪音，要求有关部门加大日常保洁力度，还居民安静

舒适的居住环境。

4.10 月 30 日，岳麓区对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

“岳麓区斑马塘社区含浦大道联丰路口邦盛水岸御园小区 4 栋的

前坪每天晚上 7 点至 9 点有人跳广场舞，噪音扰民”问题进行现

场核查督办，经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劝导，跳广场舞业主愿意积

极配合，在健身的同时，调低音响声音，缩短跳舞时间，最大程

度降低对居民生活的影响。

5.11 月 1 日下午，开福区对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

的“开福区秀峰街道高冲路绿地海外滩二期 4 栋 1 单元 102、104

两个麻将馆晚上 7 点至 12 点噪音扰民，有闲杂人员出入，存在

安全隐患”问题进行现场核查督办，要求麻将馆经营户迅速整改。

6.10 月 31 日中午，雨花区对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

办“雨花区圭塘街道劳动东路旭辉国际广场砂子塘吉联小学北边

有个垃圾站，散发臭气扰民”问题进行现场核查督办，要求物业

立即清运地埋式垃圾站的垃圾、处理垃圾站的污水，并对现场进

行清洗保洁；垃圾站改造期间，要竖立施工围挡，增加垃圾清运

次数，确保施工现场干净整洁，无异味。

7.11月 2日，望城区对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“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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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区观音湖社区雷锋大道新城国际花都小区 2 期前坪小摊小贩

以及底层商铺在经营过程中垃圾杂乱堆放，污水横流，环境卫生

差和小区的生活污水抽取不及时，导致污水在管网积压严重”问

题进行现场核查督办，要求相关部门对店外乱堆乱放、流动摊贩

占道经营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改。

8.11月 2日，浏阳市对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“社

港镇沙石销售点的沙子堆放场扬尘扰民”“小河乡丰收组有口山

塘被填，容易造成山体滑坡，村民希望恢复山塘的蓄水功能”等

问题进行现场核查督办。目前，砂石厂已完成砂石销售点现场剩

余砂石的清除，经营负责人承诺自愿退出成品砂石销售，相关部

门负责及时疏通住户屋后原有渠道，确保排水顺畅。

9.11 月 2 日上午，宁乡市对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

的“城郊街道滨江新外滩小区东区生鲜市场活禽宰杀点臭气、噪

声扰民问题”进行现场核查督办，要求相关部门查实具体问题，

立即整改，并在后续工作中加强对生鲜市场的监管执法，增加生

鲜市场的清洗频次，确保问题有效解决。

报：湖南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组长罗海艳、副组长张在峰、总协调人周其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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